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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營業額 三 87,872 99,597
銷售成本 (21,822) (23,845)

毛利 66,050 75,752
其他經營收入 4,466 1,541
行政費用 (18,127) (17,545)
其他經營開支 (18,293) (26,912)
投資物業公平值盈利 三 81,830 46,580

經營溢利 四 115,926 79,416
財務費用 五 (7,258) (8,6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8,668 70,778
所得稅費用 六 (17,887) (8,017)

本期溢利 90,781 62,761

應佔：

本公司股東 85,965 60,739
少數股東權益 4,816 2,022

90,781 62,761

中期股息 七 20,137 14,383

每股中期股息 七 港幣  7仙 港幣   5仙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八 港幣30仙 港幣2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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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九 73,947 71,003
發展中物業 九 27,903 23,154
投資物業 九 2,077,800 1,995,545
租賃土地 九 156,615 157,74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50,214 —
投資證券 — 39,595

2,386,479 2,287,040
-------------- --------------

流動資產

供出售物業 104,219 104,430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十 20,252 18,662
可收回稅款 — 125
有限制銀行存款 992 990
銀行結存及現金 35,339 28,299

160,802 152,506
-------------- --------------

流動負債

租金及其他按金 28,421 26,269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十一 27,897 32,420
應付稅項 4,026 2,297
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十二 25,000 10,000
短期銀行貸款－無抵押 4,000 4,000
銀行透支－有抵押 十二 1,319 3,708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有抵押 十三 88,748 77,054

179,411 155,748
-------------- --------------

流動負債淨值 (18,609) (3,2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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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67,870 2,283,798
-------------- --------------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十三 (343,199) (357,068)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十四 (245,409) (231,139)

(588,608) (588,207)
-------------- --------------

資產淨值 1,779,262 1,695,591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十五 287,670 287,670
　儲備 1,400,861 1,328,622
　二零零四年擬派末期股息 — 17,260
　二零零五年擬派中期股息 20,137 —

1,708,668 1,633,552
少數股東權益 70,594 62,039

權益總額 1,779,262 1,69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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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淨額 23,043 22,968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支出）／收入淨額 (9,603) 4,161

用於融資業務之現金支出淨額 (5,076) (38,2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8,364 (11,13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711 24,23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075 13,1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信託持有之結餘除外） 25,394 16,942
銀行透支－有抵押 (1,319) (3,838)

24,075 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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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投資物業 投資 少數
股本 股本溢價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外㶅儲備 保留盈餘 股東權益 共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過往作為權益呈報 287,670 129,652 973,155 — 7,014 527,890 — 1,925,381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過往作為少數股東權益呈報 — — — — — — 73,755 73,755
調整租賃土地（註二 (ii)） — — (52,573 ) — — (40,510 ) — (93,083 )
由重估儲備轉撥至保留盈餘
　（註二 (iii)） — — (920,582 ) — — 920,582 — —
由投資物業重估所
產生遞延稅項（註二 (iv)） — — — — — (181,183 ) (11,716 ) (192,899 )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之借款費用，
　過往已資本化（註二(v)） — — — — — (17,563 ) — (17,563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盈利之
　期初調整（註二 (vi)） — — — 6,665 — — 4,480 11,145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重報 287,670 129,652 — 6,665 7,014 1,209,216 66,519 1,706,73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 — — — (265 ) — — (101 ) (366 )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而變現 — — — (139 ) — — — (139 )
貨幣換算差額 — — — — 150 — — 150
本期溢利 — — — — — 85,965 4,816 90,781
已付股息 — — — — — (17,260 ) (640 ) (17,900 )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287,670 129,652 — 6,261 7,164 1,277,921 70,594 1,779,262

代表：
股本、儲備及少數股東權益 287,670 129,652 — 6,261 7,164 1,257,784 70,594 1,759,125
二零零五年擬派中期股息 — — — — — 20,137 — 20,137

287,670 129,652 — 6,261 7,164 1,277,921 70,594 1,77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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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投資物業 少數
股本 股本溢價 重估儲備 外㶅儲備 保留盈餘 股東權益 共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如過往作為權益呈報 287,670 129,652 768,987 7,235 503,807 — 1,697,351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如過往作為少數股東權益呈報 — — — — — 70,879 70,879
調整租賃土地（註二 (ii)） — — (52,573 ) — (36,640 ) — (89,213 )
由重估儲備轉撥至保留盈餘
　（註二 (iii)） — — (716,414 ) — 716,414 — —
由投資物業重估所產生遞延稅項
　（註二 (iv)） — — — — (165,492 ) (10,970 ) (176,462 )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之借款費用，
　過往已資本化（註二(v)） — — — — (17,119 ) — (17,119 )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重報 287,670 129,652 — 7,235 1,000,970 59,909 1,485,436
貨幣換算差額 — — — (70 ) — — (70 )
本期溢利 — — — — 60,739 2,022 62,761
已付股息 — — — — (14,383 ) (2,398 ) (16,781 )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87,670 129,652 — 7,165 1,047,326 59,533 1,531,346

代表：
股本、儲備及少數股東權益 287,670 129,652 — 7,165 1,032,943 59,533 1,516,963
二零零四年擬派中期股息 — — — — 14,383 — 14,383

287,670 129,652 — 7,165 1,047,326 59,533 1,53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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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擬備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簡明賬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16而編製。本簡明賬目應與二零零四年度年報一併閱覽。

除本集團按採納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
間）而改變了若干會計政策外，編製此簡明賬目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乃與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採納該等新政策之影響於下文附註二中呈列。

二. 會計政策改變

採納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適用的詮釋（「香港會
計準則詮釋」），令會計政策或賬目呈列需作重大改變，總括如下：

(i) 採納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影響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列。

(ii) 租賃土地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令會計政策有所改變，租賃土地
由物業、機器及設備、發展中物業與供出售物業重新歸類為營業租賃。
為租賃土地所支付的預付款項以成本入賬並按租賃期限以直線法於收益
表支銷，或如有減值，減值虧損則於收益表中支銷。在過往年度，租賃
土地包括物業、機器及設備、發展中物業及供出售物業，分別按成本減
累積攤銷及減值、成本或賬面值減減值、或成本與變現淨值兩者中較低
者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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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政策改變（續）

(iii) 投資物業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令會計政策有所改變，投資物業公
平值的變化因而呈列於收益表內。在過往年度，公平值之增加金額乃計
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而減少金額則先按組合基準於先前之重估金額
內抵銷，餘額再於收益表內支銷。

(iv) 遞延稅項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1號「所得稅：收回經重估不計算折舊之資產」
導致計量由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之遞延稅項負債之會計政策出現改變。
該等遞延稅項負債之計量基準為透過使用該資產而收回其賬面值後所產
生之稅務後果。於過往年度，該資產之賬面值預計可透過銷售予以收
回。

(v) 借款費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借款費用」，要求借款費用予以支銷，惟機構選擇
其會計政策而將直接用於購買、建設或生產符合資格的資產所引致之借
款費用資本化者除外。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將作發展用途之租賃土地預
付款項相關的利息資本化。遵從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本集團改變
有關該借款費用之會計政策，並將此等費用於產生時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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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計政策改變（續）

(vi) 財務資產及負債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導致有關財務資產及負債的確認、計量、取
消確認及披露的會計政策有所改變。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資產歸為兩類：借款及應收款項和可供
出售財務資產。借款及應收款項以攤銷成本減減值撥備（如有）入賬。可
供出售財務資產以公平值入賬，任何未變現盈虧則於權益中確認。於過
往年度，本集團之投資包括在投資證券中，並以成本減減值撥備（如有）
呈列。本集團於本年則將此等投資重新歸類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並不允許按追溯基準確認、取消確認及計量財務資
產及負債。故此，本集團將全部投資重新指定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公平值。

(vii)會計政策的改變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儲備及對截至二零零四年及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影響總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六個月
儲備增加／（減少） 溢利增加／（減少）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初調整 追溯調整

租賃土地 — (93,083) (1,940) (1,935)
投資物業 — — 81,830 46,580
遞延稅項 — (181,183) (14,082) (3,727)
借款費用 — (17,563) (455) (212)
財務資產及負債 6,665 — — —

6,665 (291,829) 65,353 4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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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額、收入及分項資料

（甲）集團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物業投資、物業租賃、物業發展、房地產管
理及代理。期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繼續營運
　－物業租賃 82,566 79,397
　－物業銷售 215 —
　－物業有關服務 4,393 4,662
　－股息收益 537 11,306
　－出售證券投資 161 —

87,872 95,365
結束營運
　－高爾夫產品銷售 — 4,232

87,872 99,597

（乙）經營租賃約定

集團租出投資物業及供出售物業，一般租期為一至十年之間。

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應收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第一年內 128,541 124,703
第二至第五年內 114,396 120,685
五年後 11,577 13,565

254,514 25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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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額、收入及分項資料（續）

（丙）期內集團以業務與區域分項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項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
物業租賃 物業銷售 有關服務 其他投資 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總收入 82,566 215 7,128 698 90,607
　分項間之收入 — — (2,735) — (2,735)

　外界收入 82,566 215 4,393 698 87,872

分項業績 47,943 170 3,434 676 52,223

投資物業
　公平值盈利 81,830 — — — 81,830
未分配成本 (18,127)

經營溢利 115,926
財務費用 (7,2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8,668
所得稅費用 (17,887)

本期溢利 9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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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額、收入及分項資料（續）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項（續）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報）

繼續營運 結束營運

物業 高爾夫
物業租賃 物業銷售 有關服務 其他投資 產品銷售 集團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總收入 79,397 — 6,930 11,306 4,232 101,865
　分項間之收入 — — (2,268) — — (2,268)

　外界收入 79,397 — 4,662 11,306 4,232 99,597

分項業績 48,002 — 2,905 11,306 (11,832) 50,381

投資物業
　公平值盈利 46,580 — — — — 46,580
未分配成本 (17,545)

經營溢利 79,416
財務費用 (8,6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70,778
所得稅費用 (8,017)

本期溢利 6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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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業額、收入及分項資料（續）

次選報告形式－區域分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分項業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香港
　－繼續營運 63,390 71,488 39,032 49,907

---------- ---------- ---------- ----------

北美
　－繼續營運 24,482 23,877 13,191 12,306
　－結束營運 — 4,232 — (11,832)

24,482 28,109 13,191 474
---------- ---------- ---------- ----------

87,872 99,597 52,223 50,381

區域分項之間並無銷售。

四.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經計入及扣除下列收支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收入

租金總收益
　－投資物業 75,337 71,272
　－供出售物業 7,229 8,12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或投資證券之股息
　－上市 537 506
　－非上市 — 10,800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盈利 139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盈利 1,676 —
利息收益 11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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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營溢利（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支出

租賃土地攤銷
　－發展中物業及其他物業 2,017 2,007
　－供出售物業 172 172
貨物銷售成本
　－結束營運 — 2,257
出售物業成本 45 —
折舊
　－繼續營運 3,242 2,351
　－結束營運 — 146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損失
　－結束營運 — 93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 157
存貨撥備
　－結束營運 — 6,790
土地樓房營業租約之租金
　－繼續營運 384 445
　－結束營運 — 985
租務開支
　－投資物業 16,591 15,547
　－供出售物業 2,413 2,113
壞賬支銷
　－繼續營運 — 9
　－結束營運 — 397
員工開支（其中包括董事
　薪酬及退休保障成本）
　－繼續營運 15,060 15,161
　－結束營運 —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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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7,078 6,909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 946
其他附帶借款費用 432 834

7,510 8,689

於發展中物業已資本化 (252) (51)

7,258 8,638

六. 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準備按本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百分之十七點五（二零零四
年：百分之十七點五）計算。估計海外附屬公司在此期間內無應課稅溢利，故
毋須提撥海外稅項準備（二零零四年：無）。

在收益表支銷之所得稅之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617 3,786
遞延所得稅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化 14,082 3,727
　－其他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188 504

17,887 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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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期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七仙
　（二零零四年：港幣五仙） 20,137 14,383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七仙。此項擬派股息並無於本
簡明賬目中列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列作
保留盈餘分派。

八.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內股東應佔溢利港幣85,965,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
60,739,000元（重報））及發行普通股287,669,676（二零零四年：287,669,676）
股計算。

由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
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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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資本開支
物業、
機器及 發展中
設備 物業 投資物業 租賃土地 共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賬面淨值或估值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過往報告 91,413 265,024 1,995,545 — 2,351,982
再歸類／調整 (20,410) (241,870) — 157,743 (104,537)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重報 71,003 23,154 1,995,545 157,743 2,247,445
添置 7,664 4,749 425 889 13,727
折舊／攤銷 (3,242) — — (2,017) (5,259)
出售 (1,478) — — — (1,478)
公平值盈利 — — 81,830 — 81,830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73,947 27,903 2,077,800 156,615 2,336,265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如過往報告 95,317 258,232 1,788,735 — 2,142,284
再歸類／調整 (20,898) (241,362) — 161,753 (100,507)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重報 74,419 16,870 1,788,735 161,753 2,041,777
添置 2,107 157 2,020 — 4,284
折舊／攤銷 (2,497) — — (2,007) (4,504)
出售 (289) — — — (289)
減值 (939) — — — (939)
公平值盈利 — — 46,580 — 46,580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72,801 17,027 1,837,335 159,746 2,086,909
添置 2,278 6,127 654 4 9,063
折舊／攤銷 (3,232) — — (2,007) (5,239)
出售 (878) — (8,807) — (9,685)
回撥減值 34 — — — 34
公平值盈利 — — 166,363 — 166,363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報 71,003 23,154 1,995,545 157,743 2,24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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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包括在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內為業務應收賬，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1,075 369
三十一至六十日 77 161
六十一至九十日 — 90
超過九十日 59 660

1,211 1,280

業務應收賬為租金及管理費應收款。銷售均以記賬方式進行，集團並無賒數
期給予業務應收賬。

十一.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為業務應付賬，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2,345 3,173
三十一至六十日 411 20
六十一至九十日 — 154
超過九十日 551 1,128

3,307 4,475

十二.短期銀行貸款及透支－有抵押

本集團之短期銀行貸款及透支是以若干投資物業及此等物業之租金收益作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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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長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431,947 291,203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 142,919

431,947 434,122

列為流動負債之一年內應還額 (88,748) (77,054)

343,199 357,068

本集團之長期銀行貸款將於以下期間到期償還：

　－一年內 88,748 77,054
　－第二年內 31,816 27,739
　－第三至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311,383 203,151
　－五年後 — 126,178

431,947 434,122

本集團之長期銀行貸款是以若干物業及此等物業之租金收益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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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採用負債法將全部暫時差異按基本稅率百分之十七點五（二
零零四年：百分之十七點五）計算。

遞延所得稅負債之變動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報）

期初／年初 231,139 213,751
收益表內支銷 14,270 17,388

期末／年結 245,409 231,139

十五.股本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40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一元 400,000 400,000

發行及繳足股本
　287,669,676股普通股每股面值港幣一元 287,670 28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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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承擔

（甲）非流動資產之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合約但未撥備
　－發展中物業 30,119 26,996
　－物業、機器及設備 1,769 —

31,888 26,996

已授權但未簽約
　－投資物業 35,000 —

（乙）經營租約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土地樓房
　第一年內 127 511

中 期 股 息 及 紀 錄 日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七仙（二零零四年：港幣五仙），並於二
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派發予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停止辦公時（「紀錄日」）登記
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為確保能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請於二零零五年九月
二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前將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往本公司股票過
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
七樓，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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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甲）業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度上半年溢利為港幣九千零八十萬元，這業績反映了採納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的影響。若撇除採納香港會計準
則第40號及詮釋第21號對投資物業及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對租賃土
地攤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對借款費用的影響後，基本除稅後溢利應為港
幣二千五百四十萬元，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相應數字港幣二千二百萬元，上
升百分之十五點五。

香港方面，受惠於住宅及零售部份續租之租金調高，租賃收益輕微上升至港
幣五千八百零八萬元。但期內缺乏長江流域創業有限公司之股息貢獻及物業
維修保養費用增加以及利息支出增加，引致香港營運貢獻下跌。

美國Montgomery Plaza之物業出租率於二零零五年年中上升至百分之九十五
點八，而每平方尺平均租金保持於約三十七美元水平續租。Montgomery
Plaza之租金收入比對去年同期輕微增加至港幣二千四百五十萬元。受惠於二
零零四年年尾之銀行貸款再融資安排，美國方面之利息支出因而減少。預期
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度Montgomery Plaza租金收入將保持穩定，但利息支出將
隨著美國利率上調而上升。

（乙）展望

香港經濟在更緊密經貿安排、個人遊計劃及迪士尼開幕等因素下反彈。但預
期利率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將繼續上升。此外，人民幣匯率之調整以及油價
持續上升均對香港經濟構成影響。

預期人民幣㶅率之浮動幅度不大之前提下，本席對香港經濟前景樂觀，本集
團於二零零五年下半年亦能穩步增長。

如無意外，集團將貫徹保守方針並維持穩定收益。



24大 生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二零零 五 年 度 中 期 報 告

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

（丙）集團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期內，集團整體銀行借貸增加港幣一千零四十萬元至港幣四億六千二百三十
萬元。權益增加港幣八千三百七十萬元至港幣十七億七千九百三十萬元（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報）：港幣十六億九千五百六十萬元），而長期銀行
貸款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四億三千一百九十萬元（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四億三千四百一十萬元）。債項與權益比率為百分之二十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報）：百分之二十六點七）。現有銀行之信貸
額足以應付集團一般營運資金所需。集團之財務情況仍保持彈性及穩健。

（丁）資本結構

集團資本結構一如去年年報般並無重大更改。集團借貸主要以港元或美元為
幣值，故無重大匯率風險。

集團長期負債將於以下期間到期償還：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88,748 77,054
　－第二年內 31,816 27,739
　－第三年至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311,383 203,151
　－第五年後 — 126,178

431,947 434,122

集團長期銀行貸款是以若干物業之公平值合共港幣十四億七千零九十萬元（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報）：港幣十四億一千八百五十萬元）連同該等物
業之租金收入作抵押。



25 大 生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二零零 五 年 度 中 期 報 告

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

（戊）所持重大投資及其表現與前景

白加道一號之佔用許可證申請將於二零零五年第三季提交。竣工前租賃推廣
之市場回應令人鼓舞。

集團持有長江流域創業有限公司及長江流域創業II有限公司（統稱「長創」）百
分之十二之權益。集團投入之總投資額為港幣二千四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累積已收取之股息金額為港幣二千零四十萬元。長創於二
零零五年七月出售所持Solomon Systech (International) Limited（「SSL」）（股
份編號：2878）之七千萬股股份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宣佈並派發予本集團股
息港幣一千五百六十萬元。

長創現在持有的投資項目包括三百萬股SSL股份、中國基建集團之股權（中國
基建集團即將於香港創業板上市），以及投資於六家公司分別專門從事於製造
及研發動物飼料、集成電路、生物科技產品、以Plastarch Material物料製成
環保產品、為中國移動通訊提供互動話音平台以及於中國提供無線電監測及
測量。

（己）僱員人數及薪酬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全職僱員人數（連董事）為一百七十人，除薪
金外，其他福利包括酌情花紅、保險、醫療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庚）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城市規劃委員會於去年批准改變香葉道43號之用途作酒店。更改地契容許酒
店發展之申請亦已向地政署提交。位於西貢早禾坑之早禾居，最後一期之發
展於獲得分區地政署批准後，將立即展開。集團已就若干物業改變用途以增
加未來收益之可行性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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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行 政 總 裁 之 股 份 權 益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設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
據本公司接獲之通知，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
倉如下：

每股面值港幣一元之普通股

持有身分

實益擁有
（個人） 法團權益 聯名權益 合共 百分率

（註（一）及（二）） （註（三））

董事：
馬清偉 3,644,013 158,246,458 38,115 161,928,586 56.2898
馬清鏗 261 8,732,013 38,115 8,770,389 3.0488
馬清權 7,200 — — 7,200 0.0025
馬清秀 20,570 — — 20,570 0.0072
馬清雯 97,767 — — 97,767 0.0340
馬清強 2,772 — — 2,772 0.0010
馬清溎 19,712 — — 19,712 0.0069
馬清揚 3,157,522 — — 3,157,522 1.0976
張永銳 — — — — —
周國勳 — — — — —
陳樹貴 — — — — —
黃興國 — — — — —

行政總裁：
莫達雄 — — — — —

註：

（一）錦燦有限公司連同其聯繫人士以及運璿投資有限公司分別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普通
股137,108,221股及21,138,237股。馬清偉先生為此等公司之主要股東。

（二）大生環球有限公司直接擁有本公司普通股8,732,013股。馬清鏗先生為此公司之主要股
東。

（三）馬清偉先生與馬清鏗先生聯名持有本公司普通股38,115股。

（四）馬清權先生實益持有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大生凍房倉庫有限公司發行股本中之9,886股（即
0.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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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及 行 政 總 裁 之 股 份 權 益（ 續）

（五）馬清鏗先生與馬清雯女士聯名實益持有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錦恆有限公司發行股本中之
47股（即0.94%）。而馬清權先生與馬清溎小姐分別實益持有錦恆有限公司發行股本中之
23股（即0.46%）。

（六）另外，本公司若干董事完全基於本公司之利益而受託持有附屬公司之非實益股份，本
公司註冊辦事處備有詳細資料可供查閱。

（七）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並無實益擁有於本公司或聯繫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
份之權益或淡倉。

（八）期內，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協議，使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包括其配偶
或年齡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可藉收購本公司或聯繫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而取得利益。

主 要 股 東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設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
據本公司接獲之通知，本公司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如下：

每股面值港幣一元之普通股

持有身分

實益擁有人 法團權益 合共 百分率

（註）

主要股東：
錦燦有限公司 112,248,758 24,859,463 137,108,221 47.6617
運璿投資有限公司 21,138,237 — 21,138,237 7.3481
金運投資有限公司 15,488,636 — 15,488,636 5.3842

註： 金運投資有限公司、Suremark Limited（實益持有本公司3,964,405股）與萬金來證券有
限公司（實益持有本公司5,406,422股）乃錦燦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錦燦有限公司
故被視為擁有本公司普通股之法團權益，為數相等於該等公司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之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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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回 、 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之 股 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之股份。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
之股份。

企 業 管 治

在本中期報告所述的會計期內，本公司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的所有
守則條文。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由陳樹貴先生、黃興國先生及馬清雯女士組成，並根據企業
管治守則之規定，訂立書面的特定職權範圍。

本公司就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已採納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訂標準的行為守則。

在回覆特定查詢時，所有董事均確認就本中期報告所述的會計期間有遵從標準守
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證券交易行為守則所訂的標準。

審 核 委 員 會

審核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由周國勳先生、張永銳先生、陳樹貴先
生及黃興國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訂立書面的特定職權，亦已與管理層審閱本
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二零零五年年度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


